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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111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 

子計畫規劃協調會紀錄 

◆會議時間：111年 3月 7日(星期一)下午 3時 30分 

◆會議地點：第一會議室 

◆主    席：周文松校長 記錄：徐文忠 

◆出    席：(如簽到單) 

宣讀上次會議決議及執行情行： 

案號 案由及決議 執行情形 
完成

與否 

一 
審議本校110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書規劃草案 

決議：照案通過。 
計畫書已核定 是 

壹、主席致詞：略 

貳、工作報告： 

一、111 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說明會仍採視訊會議模式，已於 3 月 2 日參加測試

視訊會議，原定 3 月 3 日(四)上午 10 時正式視訊會議延期，改於 3 月 11 日(五)上午

10:30召開為利撰寫順利，經費概算暫列 300萬，俟正式會議宣布確定概算，再依比率增

減。 

二、已下載包含影片、說明手冊、簡報檔、計畫書撰寫格式等，影片及簡報檔已推播本校「優

質東工」及「主管會報」群組。為利申辦計畫書彙整修正及核章，請於 3月 25 日(五)下

班前回傳子計畫內容，懇請相關處室主任協助指導。 

叁、提案討論： 

案由：審議本校「111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書規劃草案」(P2)，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11年 2月 21日臺教國署高字第 1110023151號辦理。 

二、強調 A大類的辦理重點，A大類：B 大類(占分比)=60%：40%，計畫總分=新計畫書分數

+學校公務統計報表填報情形+學校課綱落實情形。 

三、111學年度必辦項目與 110學年度相同，計畫名稱不變，續辦時編號不變，需填報 110

學年度績效值，新辦時編號為 111，原則仍以新辦方式申請。 

四、A大類辦理項目之工作內涵與方案重點（必辦）工作對應(P3)，需釐清子子計畫主責單

位及名稱。 

五、子計畫辦理單位原則不變，辦理項目與方案量化指標內容(P4～P5)(已刪除學校自選量

化指標)、經費概算分配及計畫撰寫配合事項(P6～P8)，請參酌。 

六、各會計年度經常門或資本門經費執行率，未達百分之八十五者，核減下一學年度補助

款，結餘款全數以繳入市庫處理。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下午 4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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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臺中市立東勢高工 111學年度高職優質化輔助方案計畫書規劃 
111.03.07訂定 

子計畫

編號 

子計畫名稱 

同【辦理項目】 
負責主管 工作內涵編號名稱 

負責單位 

(協辦單位) 

111-A1 落實學校課程發展 教務主任 

111-A1-1跨領域專業課程 教學組(實習組) 

111-A1-2契合產業需求課程 教學組(就業組) 

111-A1-3推動課程評鑑 教學組 

111-A1-4落實課程諮詢 教學組 

111-A2 推動創新多元教學 教務主任 

111-A2-1回應核心素養 教學組 

111-A2-2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設備組(教學組) 

111-A2-3精進學習歷程檔案 教學組(註冊組) 

111-A2-4實施國際及雙語教育 社團組(教學組) 

111-A2-5推動安全教育教學 生輔組 

111-A3 深化教師教學專業 教務主任 
111-A3-1跨領域教師社群 教學組 

111-A3-2推行公開授課 教學組 

111-B1 導引適性就近入學 教務主任 
111-B1-1獎勵就近入學 註冊組 

111-B1-2國中職涯試探 課務組 

111-B3 加強學生多元展能 實習主任 
111-B3-1技術精進登峰 實習組 

111-B3-2永續產學典範 就業組 

111-B4 形塑人文藝術素養 
圖書館主

任 

111-B4-1提升閱讀興趣 圖書館 

111-B4-2精進寫作知能 圖書館 

111-B4-3營造書香校園 圖書館 

111-B4-4深化藝文素養 圖書館 

依據教育部年度重點發展項目及本方案辦理的目標和原則，配合學校校務發展計畫和策

略，學校提報計畫；本方案辦理的重點工作為持續性的進行素養導向課程與教學及資訊科技

融入教學、系統性的推動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策略性的實施雙語和國際教育，以及促進學生

有效的學習與安全教育(必辦)。 

學校每學期應邀請區域諮詢委員蒞校進行實地輔導至少一次，並以素養導向課程與教

學、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學生學習歷程檔案、雙語和國際教育為諮詢輔導的優先項目。(包

含安全教育) 

安全教育內涵： 

落實 交通安全、防災安全、防墜安全、水域安全、食藥安全 

不是 不是議題融入教學、不是現有週會活動(也非強化)、不是安全宣導、參訪 

重點 
發展微課程模組(彈性學習時間)、推動教學示例(教材或教案) 

教師增能、微電影、學習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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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大類辦理項目之工作內涵與方案重點（必辦）工作對應彙整 

辦 

理 

項 

目 

項下計畫 

編號和名稱 

項下計畫工作內涵與方案重點（必辦）工作對應 

A1 A2 A3 

跨科目/

領域/專

業群科

課程 

契合產

業需求

課程 

素養導

向教學

及評量 

資訊科

技融入

教學 

學生學

習歷程

檔案 

雙語和

國際教

育 

安全教

育 ( 必

辦） 

(註) 

跨科目/

領域/專

業群科

的教師

專業社

群 

A1 

落實 

學校 

課程 

發展 

111-A1-1 跨領

域專業課程 
■        

111-A1-2 契合

產業需求課程 
 ■       

111-A1-3 推動

課程評鑑 
        

111-A1-4 落實

課程諮詢 
        

A2 

推動 

創新 

多元 

教學 

111-A2-1 回應

核心素養 
  ■      

111-A2-2 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 
   ■     

111-A2-3 精進

學習歷程檔案 
    ■    

111-A2-4 實施

國際及雙語教育 
     ■   

111-A2-5 推動

安全教育教學 
      ■  

A3 

深化 

教師 

教學 

專業 

111-A3-1 跨領

域教師社群 
       ■ 

111-A3-2 推行

公開授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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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職優質化方案量化指標內容

A1落實學校課程發展 

A1-1適性分組教學辦理班級數 

A1-2校訂跨域選修課程開設科目數 

A1-3統整型、探究型或實作型課程開設科

目數 

A1-4學校課程成果發表或推廣分享活動辦

理次數 

A1-5實施課程諮詢教師人數 

A1-6學校辦理全校課程自我評鑑次數 

A2推動創新多元教學 

A2-1實施核心素養導向教學及評量教師人

數 

A2-2適性分組教學參與教師人數 

A2-3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自主學習學生人數 

A2-4學生自主學習指導教師人數 

A2-5跨科目/領域/專業群科（協同）教學

教師人數 

A2-6實施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教師人數 

A2-7參與雙語課程學生比率 

A2-8實施雙語課程教學教師人數 

A2-9參與國際教育學生比率 

A2-10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參與教師比率 

A2-11畢業生通過各種英語檢定比率 

A2-12實施安全教育課程教師人數 

A2-13參與安全教育課程學生人數 

A3深化教師教學專業 

A3-1跨科目/領域/專業群科教師專業社群

數 

A3-2教師參與跨科目/領域/專業群科教師

專業社群比率 

A3-3教師參加研習平均時數 

A3-4校長及教師公開授課人次 

A3-5教師辦理自我教學評鑑或成效評估人數

B1導引適性就近入學 

B1-1高一新生適性就近入學率 

B1-2國中學生到校職涯探索人次 

B1-3專業群科特色招生辦理科別數 

B1-4免試入學以第一志願入學學生比率 

B2強化學校辦學體質 

B2-1校務或專業群科（學校）評鑑各項目

成績未達 80分比率 

B2-2專任合格教師比率 

B2-3專任合格教師專長授課比率 

B2-4重補修學生比率 

B3加強學生多元展能 

B3-1技專校院合作校數 

B3-2赴產業界實務實習學生人數 

B3-3學生參加創新研發得獎人數 

B3-4各項技藝能競賽學生得獎人數 

B3-5學生參與專題實作競賽人數 

B3-6專題實作競賽學生得獎人數 

B4形塑人文藝術素養 

B4-1多元創新文藝課程開設科目數 

B4-2學校辦理藝文活動次數 

B4-3優化學習 實施科目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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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項目： 
本計畫共有七個辦理項目，分為 A和 B兩大類：A大類共三項，為因應新課綱實施所規

劃的項目，為所有學校的必辦項目；B大類共有四項，B1為所有學校的必辦項目，B2強化

為學校評鑑項目未達 80分以上者的必辦項目，其餘兩項為選辦項目。 

A1落實學校課程發展：本項目旨在落實學校新課綱的課程規劃和發展，以落實學校新課綱

的課程轉化。 

包括完備學校課程發展機制、適性分組教學、多元選修課程、彈性學習時間實施、自主學

習實施規範、學生選課措施與輔導、團體活動實施等規劃；進行跨科目/領域/專業群科、

契合產業需求課程規劃，以及進行統整型、探究型或實作型課程的規劃；辦理學校課程成

果發表或推廣分享活動，建立課程諮詢輔導機制和輔導網路，推動學校課程自我評鑑機制

等計畫。註：學校各領域/科目和專業群科教學研究會及教師研習不在本項目辦理範疇。 

A2推動創新多元教學：本項目旨在推動教師創新和多元教學模式及實踐，以推動新課綱的

教學實踐。 

包括發展核心素養導向的教學及評量模式、精進適性分組教學的教學模式，及自主學習的

學習輔導；進行跨科目/領域/專業群科的教學，結合產業界進行學生實務教學和實習，以

及發展統整型、探究型或實作型的教材(案)和教學；發展資訊科技融入、數位化或虛擬、

差異化等有效的教學，進行主題式、議題融入和合作學習的教學，推動雙語和國際教育相

關教學，落實學校安全教育及規劃學生學習歷程檔案或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等計畫。註：學

校各領域/科目和專業群科教學研究會及教師研習不在本項目辦理範疇。 

A3深化教師教學專業：本項目旨在深化教師教學的專業素養，以深化新課綱的教師教學專

業發展。 

包括提升教師課程發展和教學能力，進行教師個人教學內外在的反思；發展跨科目/領域/

專業群科的教師專業社群，推動產學研創和鼓勵教師赴產業界深度研習，發展教師教學研

究團隊；推動教師共同備課、公開授觀課和議課，辦理課程領導或教學精進培力研習或增

能活動(非指群科專業或技能的深化)，以及試行教師教學評鑑或成效評估等計畫。學校各

領域/科目和專業群科教學研究會及教師研習，不在本項目辦理範疇。 

B1導引適性就近入學：本項目旨在導引國中學生適性和就近入學，以導引學生適性和就近

入學。 

包括辦理國中學生認識專業群科和進行職涯探索，辦理國中教師和學生家長的技職特色宣

導，推動適性和就近入學宣導，鼓勵學校辦理專業群科特色招生，以及協助強化國中學生

適性學習等計畫。 

B2強化學校辦學體質：本項目旨在強化學校辦學績效和經營體質，以強化學校辦學的成效

和品質。(本校免辦) 

B3加強學生多元展能：本項目旨在加強學生多元發展和適性揚才，以加強學生多元的發展

和能力。 

包括深化與技專和產業界的鏈結，實施學生產業界見習實習和落實產業界實務實習，增進

學生創新研發能力和創業輔導，及鼓勵學生參與各項技藝能競賽和專題實作等計畫。 

B4形塑人文藝術素養：本項目旨在形塑校園人文和藝術的氛圍，以形塑校園人文和藝術的

素養。 

包括發展多元創新文藝課程，建置生活美學校園環境，推動音樂陶冶活動，結合社區各項

藝文活動，建立書香文化校園環境，以及優化學習和生活溫馨角落等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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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辦理子計畫經費概算（單位：千元） 

一、總概算為 310萬(含獎勵本土語言開設於高一 10萬)，經常門資本門比例為 7：3（經常

門 217萬，上下學期各 108.5萬；資本門 93萬，上下學期各 46.5萬），內含 12％市政

府配合款。 

二、各會計年度之經常門經費，用於辦理 A大項計畫經費不得低於該會計年度經常門的

50%。 

編號 負責單位 
111年 8-12月 112年 1-7月 總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經常門 資本門 合計 

111-A1 

教學組 275 0 275 225 0 225 500 0 500 

就業組 0 0 0 0 0 0 0 0 0 

實習組 0 0 0 0 0 0 0 0 0 

111-A2 

教學組 174.8 0 175 193.66 0 194 368 0 368 

設備組 10.2 265 275 41.34 245 286 52 510 562 

社團組 90 60 150 90 0 90 180 60 240 

生輔組 20 0 20 20 0 20 40 0 40 

111-A3 教學組 15 0 15 15 0 15 30 0 30 

111-B1 註冊組 100 0 100 100 0 100 200 0 200 

111-B3 
實習組 240 65 305 240 100 340 480 165 645 

就業組 80 35 115 80 100 180 160 135 295 

111-B4 圖書館 80 40 120 80 20 100 160 60 220 

合計 1,085 465 1,550 1,085 465 1,550 2,170 930 3,100 

如有增減，請事先與同處室或跨處室協調，惟總額合計不變。謝謝！ 

經常門 111年 8-12月 112年 1-7月 

總計 1,085 比例 1,085 比例 

A 大類(A1+A2+A3)合計(≧50%) 585 53.92% 585 53.92% 

B 大類(B1+B3+B4)門合計(≦50%) 500 46.08% 500 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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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學年度優質化計畫撰寫配合事項 

一、子計畫請於 3月 25日(五)下班前回傳，相關活動辦理以校內舉行為原則，各辦理項目

的內容，已於其他計畫編列經費預算者，不得依重複申請補助。 

二、計畫目標、工作內涵與預期效益要對應。 

三、經常門概算請依以下順序編列： 

項次 名稱（不可更改名稱） 備註 

1 講座鐘點費 
※請參考下表編列 

講座鐘點費：研習、座談、訓練 

授課鐘點費：學生上課 

鐘點費總額不得超過總經常門 30％ 2 授課鐘點費 

3 諮詢費、輔導費、指導費 
A1計畫每學期編列區域諮詢輔導(諮詢

費及國內旅費) 

4 稿費 不得超過總經常門 3％ 

5 臨時工作人員費/工讀費 
不得支用於學校編制人員，不得超過總

經常門 5％ 

6 印刷費 不得超過總經常門 10％ 

7 資料蒐集費 最高 30,000元 

8 資料檢索費 核實 

9 膳宿費 不得超過總經常門 10％ 

10 保險費 不含工讀生勞保 

11 全民健康保險補充保費 全數鐘點費及工讀費乘 2.11％ 

12 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  

13 租車費 每車每日補助最高 12,000元 

14 材料費 
每人每次 200元 

不得超過總經常門 20％ 

15 場地使用費  

16 設備維護費 不得超過總經常門 10％ 

17 軟體設計費、軟體授權費 一萬元以下，勿以乙式為單位編列。 

18 學生獎學金註 1 ※應訂定審核要點，經校

務會議或行政會議通過

(附於計畫內容) 

※僅得以現金發放予學生 

總額不得超

過總經常門

20％ 

限制詳見表下註 1 
19 學生獎助金註 1 

20 學生入學獎學金註 2 每人每學期最高10,000元 

21 物品費 
明列品名、單價、數量

及金額 

一萬元以下 

總額不得超過總經常門 20％ 

22 
雜支：如物品耗材、文具用品、紙張、錄

音帶、資訊耗材、資料夾、郵資、誤餐費 
總額不得超過總經常門 20％ 

註 1：學生獎學金(獎勵表現優秀學生)、學生獎助金(補助經濟弱勢家庭學生)發給限制： 

(1)以各學期學業成績為發放基準者學生每人每學期以一萬元為限。 

(2)以期中評量、證照、競賽等項目之成績為發放基準者學生每人各單項以五千元為限。 

註 2：學生入學獎學金：為獎勵入學成績優秀之學生，每人以一萬元為限且不得重複支領其

他專案相同屬性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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鐘點費編列原則 

性質 類別 對象 內聘 外聘 

活動性質 講座鐘點費 
教師、學生 1,000 2,000 

有從屬關係之單位 1,000 1,500 

課程性質 授課鐘點費 

每週上課節數內 400 400 大專以上教師，以

大專校院教師鐘點

費計 
寒暑假及依總綱規定之每

週上課節數外 
550 550 

(一)適用新課綱班級實施課程教學增加之鐘點費應依新增鐘點費要點之規定申請；試辦

新課綱班級所需課程教學之鐘點費，依本計畫申請。 

(二)不得支用於學校常態應支出之教師薪資支出，且僅得以「節」核實編列。 

(三)補救教學、差異化教學等屬學習扶助課程鐘點費，不予補助。 

(四)授課鐘點(400元及 550元)不得編列講座助理費用。 

四、設備（包括電腦軟體設備）之購置，以耐用年限二年以上且金額一萬元以上者為限。 

五、編列限制及提醒： 

(一)印刷費不得支應校刊編輯及印刷費、演出費、招生紀念品製作費等。 

(二)膳宿費不補助個人學生參加活動或競賽支出(屬學生個人之參訪、競賽、研習營及其

他校外學習活動，門票、膳宿費、交通費不予補助)。 

(三)國內旅費、短程車資、運費不得支用於校車及隨車人員交通費，學生參加新課綱跨

校選修課程，得參照「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核實報支交通費。 

(四)租車費為辦理新課綱課程或與本計畫相關之交流活動所需，其交流對象及目的應明

列於申請補助之計畫書中。補助教師、學生到校外進行與本計畫相關之觀摩、參訪

活動，或國民中學學生到高級中等學校進行職涯試探、學術試探活動。 

(五)軟體設計費、軟體授權費應列明購置軟體設計、授權名稱、數量及單價，勿以乙式

為單位編列。 

(六)編列上限桌上型電腦(含螢幕 30,000元，不含螢幕 25,000元)、筆電(30,000元)、

平板電腦(15,000元)、數位相機(10,000元)、雷射印表機(20,000元)，若因計畫

推動有特殊需求而需購置金額超出上列規定者，須於計畫書內說明需求及用途，並

經審查委員同意後方得編列。10,000元以下數位相機屬物品費。 

(七)學校(區域)之例行性活動，不予補助。補助經費所購置之補充教材，不得作為教科

書使用。不補助與課程發展、教學無關之教師校外觀摩參訪活動。 

(八)經費編列應以最低經費發揮最大計畫效益、受益人數最大化及設備教學效益最佳化

為原則。 

(九)子計畫項目內經費流用，必須先簽准，方可動支。 

(十)與計畫相關但關連性不強或單價過高者(如：健身器材、義式咖啡機)，應請於計畫

中詳述於計畫執行上需要之原因及必要性，否則不予補助。 


